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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针对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性质和编制的指导思想!认为招远市上一轮总体规划的实施对建设用地指标管理不完善!不注重

耕地质量上的平衡!与城镇总体规划在用地上的衔接力度不够!土地利用分区不尽合理!用途控制难于实现"提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修编要完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!确保耕地总量稳中有升!要合理分解规划控制指标!注重与城镇规划的衔接!明确土地用途分区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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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中发挥了很大

的作用，但在实施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。招远是全国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试点县市，在修编试点工作中，我们探

索了解决新问题、新情况和弥补原有规划编制不足之处的方法。

1 明确规划的性质

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县市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经济社

会发展的空间性布局规划，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涉及自

然、经济、社会和生态等方面[1]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他层

次的区域规划一样,有着共同的基本特点。

1.1 战略性

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是研究战略性的问题，解决国民

经济各部门土地需求和土地供给矛盾，土地利用结构的布局的

调整,提出战略性方针、政策和措施。在规划修编中广泛搜集招

远的社会经济等材料，紧密结合招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 十

五”计划和远景展望的资料，来给规划修编工作定位。

1.2 地域性

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必须深入了解本地的自然地理

条件，因地制宜地进行用地布局。招远是闻名全国的“ 黄金之

都”，在资源开采和利用规划上有其地域上的特殊性。

1.3 综合性

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县域内土地资源实行统一管理，

协调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矛盾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，不

仅安排土地合理使用，而且要对土地进行开发、利用、保护和整

治，综合利用土地，获得最佳社会、经济和生态效益。

2 确定规划指导思想

应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规划的编制，处理好建设用地扩张与

农用地保护的关系，尤其是注重协调好城镇工矿建设与耕地保

护的关系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问题[2]。编制中我们具体考虑了

以下 3个方面的问题。

2.1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

要确定哪些建设用地要保证，哪些则是要加以控制的；哪些

建设用地需在近期安排，哪些在远期加以实施。在布局建设时应

尽量不占耕地，特别是优质高产的耕地。

2.2 确保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

县域建设用地增长与现状耕地减少是必然趋势，要实现耕

地总量动态平衡必须合理开发耕地的后备资源，加大土地整理

力度，挖掘城镇村和开发区内部存量土地潜力，弥补由于建设用

地占用而导致耕地减少的局面，同时还应充分考虑耕地质量。

2.3 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

在土地利用布局上，一要考虑整体的绿化覆盖率；二要对坡

度大于 25 度耕地逐步实行退耕还林，防止水土流失，提高县域

的生态环境质量。

3 上一轮总体规划中存在问题分析

3.1 建设用地指标管理上不完善

上一轮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，在使用及管理中存

在不足。截至 2003 年底，招远及烟台的其余县市区已基本用完

建设用地指标。现在增加建设用地，只能买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建

设指标，同时由于指标的粗放式管理，造成了建设用地的粗放式

利用，新增的建设用地利用率并不高。

3.2 不注重耕地质量上的平衡[3]

当前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耕地数量上都能体现动态

平衡，占补有余，但各地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对耕地总体质

量平衡提出办法和措施，造成耕地质量实际上的下降。因为被占

地都是基本建设较好、区位条件较优的肥沃耕地；而补充的耕地

或是荒地、盐碱地、滩涂开发而成，或是废沟塘、居民点、交通用

地和水利设施等废弃地复垦而成，土质很差。这种只求耕地数量

的平衡而不求质的平衡是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存在的最大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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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与城镇总体规划在用地上的衔接力度不够

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必须吸收其他部门规划的内容，把

与土地利用变化有关内容反映到土地利用规划方案中，但是，各

地普遍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就已完成了城镇规划，而城

镇规划因没有考虑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地指标，尤其是占

用耕地指标的限制，在用地规模上普遍偏大，占用耕地数量过

多，布局散乱，呈外延粗放、随意扩张的用地趋势。

3.4 土地利用分区不尽合理，用途控制难于实现

由于新《 土地管理法》对征用农用地有严格的审批规定，许

多地方在进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时，将城镇规划控制

区划得很大，完全不顾实际发展的需要，而是遵循建设预留地

“ 越大越好”的原则，以免土地规划束缚城镇的扩展。其次，一些

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可能占用的现状耕地规划为园地、林

地以便将来征用农用地时减少审批难度。还有，一些县级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故意在分区图上模糊建设用地区和农用地区的界

限，以便为将来“ 农转非”开方便之门。另外，大部分县级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的土地利用分区仅是现状八大类用地划分的翻版，

并未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调整各类用地的规模、布局和结构，没

有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资源优化重组的作用。

4 规划编制要点

4.1 完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

为合理使用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中建设用地指标，我们结

合山东省、烟台市及招远市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安排，将

规划期内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具体到规划期内的每一年度，明

确了每一年度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总量，制定了严格的用地制度，

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不得超过本年度的建设用地指标。从而保证

了整个规划期内实际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规划期的建设用地指

标，同时也提高了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率。

4.2 确保耕地总量稳中有升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

严格控制非农业用地占用耕地，统筹安排各业用地,以《 招

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》为指导，以中央

11 号文件及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，进一步落实土地基本国策，按

照农地和非农地实行用途管制要求，以保护耕地,严格控制非农

业建设用地作为重点，统筹安排各业用地，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

用优化配置。

要抓好土地后备资源开发规划，进一步加强土地后备资源调

查和研究，确保土地后备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，确保增加耕

地不少于非农建设所占用耕地面积且符合质量标准，以保证耕

地占补平衡有余。

要挖掘存量土地潜力，加大土地整理力度。据招远市耕地后

备资源调查，可开发耕地量不能满足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求。为

实现耕地面积总量动态增长，必须加大存量土地潜力挖掘。招远

市存量土地挖掘从以下几方面入手：①结合小城镇建设逐步提

高中心城镇和一般集镇的人口聚集度，压缩自然村分散度，通过

居民点归并调整，提高土地利用率，加快旧镇旧村改造步伐，通

过大面积旧镇旧村土地二次开发，既节约土地又提高土地利用

率；②结合现代企业制度改革，通过土地置换优化土地利用结

构，缓减城镇外延用地需求压力；③将分散的乡镇企业逐步向工

业小区转移集中，调整压缩和撤销不符合产业功能定位的用地，

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，产生集聚效应，同时加强对关、停、并、转

的乡镇企业用地的土地整理；④加强基本农田整理；⑤实行县域

外开发耕地，可采取异地造田办法，用地部门确实在县内无法开

垦规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，可以缴纳耕地开垦费，由政府统一到

县域外耕地后备资源丰富地区开发造田[5]。

4.3 规划控制指标合理分解

第一，优先满足烟台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。招远市是烟

台市的重要港口城市,要从用地上服从烟台市城市的需要，重点

保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第二，县级经济发展用地坚持适度从紧

原则。根据各乡镇的综合实力，考虑城镇等级体系，将用地指标具

体分解到各乡镇。第三，重点建设中心城镇。农村居民点建设以旧

村改造盘活存量土地为主，引导村民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，私人

建房原则上不占用耕地，对聚居人口不足 200 人的自然村，结合

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逐步拆迁至中心村和中心城镇。

4.4 注重与城镇规划的衔接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必须与城镇规划相衔接，城镇规划要

服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，要根据总

量控制要求，对行政区域范围内土地全盘考虑[4]。招远市现已编

制城镇规划，由于受到一些因素干扰，规划人口规模、建设用地规

模普遍过大，应在规划中根据国家政策和用地标准，在充分协调

基础上，确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，划定城镇规划期建设用地范围。

4.5 明确土地用途分区，图文紧密结合，落实地块规划用途

对于土地用途分区，除了分区本身要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，

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发挥土地资源最佳的经济、社

会、生态三效益外，还应该对每一分区的范围、界线作详尽说明，

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分区图上标出明确清晰的界线并保持图

文的完全一致。对于规划期内用途发生变化的地块应作出详尽解

析和明确规划用途，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上醒目地标出。对

不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的应采取严厉的经

济、法律措施加以惩罚并限期改正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应

与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紧密衔接配合，保持完全一致，同时

对一些在县级总体规划图上难于表现清楚的面积较小的地块应

在乡镇总体规划图上清晰地绘出，确保每一地块规划用途的实

现。

土地用途区划分应与其他部门专项规划相适应，在保证按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平衡和供应用地基础上，通过与有关部门协

商共同划分用地区，以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实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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